实验室安全责任书
为加强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，保障师生人身与财产安全，根据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，学院实验室主任作为本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负责人，应落实实验室日常安全管理工作，特签订本责任书。实验室主任须履行以下职责：

一、树立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观念，遵循“谁主管，谁负责；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基本原则，提高安全意识，切实增强安全管理责任。
二、积极组织实验授课教师参加各类安全教育培训，自觉学习和贯彻执行国家、学校、学院有关实验室安全的各项规章制度，配合落实学校、学院布置的实验室安全工作。
三、负责学院实验室的日常安全管理，与本学院实验授课教师签订安全责任书，确保责任落实到人。

四、制订和完善本学院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、事故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。
五、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，定期组织师生开展实验室安全应急演练。
六、负责本学院实验室安全自查，配合学校及相关部门的安全检查，及时排查和整改安全隐患。
七、对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或违反规定造成安全事故的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人及当事人的责任。
八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各学院与实验室主任各执一份，每学期签订一次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学院党政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实验室主任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